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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5 學 年 度 第 七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聯 席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6 年 4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實齋講堂 

主持人：孫毓璋組長                                         記錄：住宿組魏妙芬 

出席人員： 

明齋賴怡廷同學、平齋黃士羽同學(葉秉昌同學代理)、儒齋陳筱茜同學、清齋蘇維鈞同

學、鴻齋劉蕙貞同學、禮齋張瑞恩同學、仁齋郭韶桓同學、實齋蔣逸玟同學、信齋武書

可同學(請假)、碩齋朱翊豪同學(請假)、慧齋邱品嘉同學、學齋高薇雅同學、義齋陳冠

良同學(葉宗一同學代理)、新男齋黃士軒同學、新女齋徐堉禎同學、誠齋王項同學、華

齋劉鴻志同學、文齋黃薇恩同學、靜齋黃筠雅同學、雅齋張雅筑同學。 

 

列席人員： 

學生議會代表吳乃鈞同學、學生會代表張翊同學(缺席)。  

生輔組王聖惟組長、生輔組鄒素芳小姐(請假)。 

周易行副組長、楊志方小姐、白國豐先生(請假)、劉有成先生、魏妙芬小姐、呂明諭先生、

陳美霏小姐。 

 

會議內容：   

一、生輔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 

 

二、住宿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二。 

 

三、討論事項 

(一)提案討論：雅齋 106 學年第一學期三人房宿費定價為 9600 元案。 

說明:雅齋宿舍大部分房舍將於暑假改建為三人房，床組設施由併校經費支出，增舍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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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經費回歸全體宿舍使用，為照顧 106 學年後雅齋住宿生權益及考量校方經費挹注宜由

全體住宿生共享，綜整目前各齋宿費收費狀況，建議雅齋 106 學年第一學期三人房宿費調

整為 9600 元。 

決議: 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同意修訂 16 票，通過雅齋 3人房宿費定價案。本

案待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二)提案討論：禮齋 106 學年第一學期宿費調整為 10860 元案。 

說明: 

1、 禮齋於 105 學年暑徦大型整修鋁窗工程計花費 3959903 元。 

2、 依據往例宿舍大型整修宿費分擔計算： 

3359903 元/8 年/2.5 學期/314 床=630 元 

10230 元+630 元=10860 元 

決議: 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同意修訂 16 票，通過禮齋宿費調整案。本案待送

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三)提案討論：華齋 106 學年第一學期宿費調整 7860 元案。 

說明: 

一、華齋於 105 學年暑徦大型整修外牆及防水工程計花費 5947872 元。 

二、依據往例宿舍大型整修宿費分擔計算： 

    5947872 元/8 年/2.5 學期/199 床=1494 元 

    6370 元+1494 元=7864 元建議調整 7860 元 

附記:華齋內部裝修將於今年暑徦實施預估金額 11084884 元，106 年大型整修內部設施所

使用經費將再提 106 學年齋長會議提案討論，預期在 106 學年第二學期調整宿費。 

決議: 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同意修訂 12 票，通過華齋宿費調整案。本案待送

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四）修訂宿舍規則第八條及第十二條第二款，提請討論。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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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針對第六次齋長會議提議，住宿法規對於宿舍電器使用能再詳盡規範。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項次 原條文 修訂條文 修訂原因 

一 八、大學部宿舍寢室內大燈

應有管制時間，由各齋自行

制定管理辦法(以不超過凌

晨兩點為限)，小燈由學生

自行管制。基於安全理由，

學生不得擅自在宿舍寢室

內使用冷氣機、電冰箱、電

爐、電鍋、電暖器、電視、

錄放影機、電暖氣毯或500W

（含）以上（吹風機、手機、

電腦週邊器材除外）影響用

電安全之電器。 

八、大學部宿舍寢室內大燈應有管制

時間，由各齋自行制定管理辦法(以不

超過凌晨兩點為限)，小燈由學生自行

管制。基於安全理由，學生不得擅自

在宿舍寢室內使用或放置冷氣機、電

冰箱、電爐、電鍋、電暖器、電視、

錄放影機、電暖氣毯或 500W（含）以

上（吹風機、手機、電腦週邊器材除

外）影響用電安全之電器，亦不得在

寢室內使用或放置電（磁）爐、電鍋、

烤箱等煮食類之電器用品。 

將 擅 自 使

用 或 放 置

煮 食 類 之

電 器 納 入

禁 用 項

目，以利管

理。 

二 十二、（二）違反下列情形

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1.略。 

2.未經住宿組同意使用或

放置電器用品，諸如冷氣

機、電冰箱、電爐、電鍋、

電暖氣、電視、錄放影機、

電暖氣毯或 500W（含）以

上影響用電安全之電器等

違規物品(吹風機、手機、

電腦週邊器材除外)；違規

物品限二週內搬離宿舍，複

查未搬離者，得連續扣點。

十二、(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

次扣五點。 

1.略。 

2.未經住宿組同意使用或放置電器用

品，諸如冷氣機、電冰箱、電爐、電

鍋、電暖氣、電視、錄放影機、電暖

氣毯或 500W（含）以上影響用電安全

之電器及電（磁）爐、電鍋、烤箱等

煮食類之電器等違規物品(吹風機、手

機、電腦週邊器材除外)；違規物品限

二週內搬離宿舍，複查未搬離者，得

連續扣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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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尚有待討論事宜，本會暫不表決。 

 

（五）修訂住宿規則第十四條第二項，提請討論。 

提案人：明齋齋長賴怡廷。 

說明: 宿委會一學期只有兩次，如果還要提到宿委會申覆處罰常常必須要等到學期末才能

召開會議決定，甚至要到下學期違規同學可能已經搬走或失去處罰時效，而且宿委會成員

複雜，常常要浪費許多時間和資源重新說明勵新會議以及重新投票，因此想要取消第二條

規則。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決議: 經與會人員投票(共 18 位出席，本案 10 位參與表決)，同意 7票，反對 3票，通過

宿舍規則修訂案。本規則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並送學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六)宿舍規則第十五、十七條，施行方式提請討論。 

說明: 

宿舍規則第十五條宿舍會客相關規定是否增加各齋宿舍自行規範會客時間彈性。 

宿舍規則第十七條各宿舍在不違背本規則之規定，經齋民會議決議後，得自行增加適當之

規定送住宿組及生輔組核備。由於齋民會議往往出席率不足，未能代表宿舍全體齋民意

見，建議可採通信投票，請各齋齋長於齋民大會提案訂定辦法，交由齋民表決（原則上

2/3 齋民投票獲 1/2 齋民同意），已獲多數齋民認同。 

決議:本案尚有待討論事宜，本會暫不表決。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會(13:35)

項目 原條文 修訂條文 修訂原因 

第十四

條第二

項 

(二) 對於勵新審查會議

決議有異議者，得於勵新

審查會議後，七日內向宿

委會提出申覆。 

取消第二項規則。 待宿委會召開申覆時，違

規同學失去處罰時效，並

浪費時間和資源重新說

明勵新會議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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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6 年 04 月 26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一、106 學年研究所新生非中低收入清寒生暨特殊生「申請優先候補住宿」作

業，辦理優先候補申請作業，自 105 年 3 月 27 日起至 4 月 21 日止。 

二、齋長、棟長、樓長為齋舍自治幹部，請自治幹部不定期巡視齋舍，如有違

反規定同學，依宿舍規則及自治幹部權責實施扣點措施。 

三、106 年 4 月 10 日 12-14 時召開 106 年 3 月 31 日及 4 月 5 日碩齋鍾○○、

詹○○、禮齋洪○○、實齋李○○、新女齋黃○○及清齋劉○○等同學宿

舍違規勵新諮詢會議；會中決議均同意勵新，告知同學相關權益。 

四、安全宣導： 

 （一）防詐騙：詐騙集團以網購誤簽分期付款及檢察官查獲不法帳戶等為

由，要求將帳戶內所有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內或購買遊戲點，請同學接獲

類似電話不要相信，立即撥打「165」反詐騙電話或至軍訓室請求協助。 

（二）防竊：離開宿舍及晚上就寢前關閉門窗與重要財物隨身攜帶。 

（三）防蟲蛇：天氣逐漸轉暖，蟲蛇陸續冬眠甦醒尋找食物，請同學行經

雜草附近特別注意安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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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三）齋長會議----住宿組報告資料】 

一、報告事項： 

行政業務部分： 

*周副組長報告事項： 

1、通報維修案件截止至４/２１止超過 7日共 35 件，其中待料 21 件，14 件未處理(附件一)，將持

續掌握維修進度維護良好住宿品質。 

2、宿舍區的汽、機車違規停放情形嚴重，校方已多次接受同學投訴，校警隊也將加強稽查，請各齋

齋長加強宣導。  

3、感謝同學熱心參予宿舍植樹美化活動，目前種下數百棵花木，住宿組將持續美化宿舍環境，也呼

籲同學們共同維護宿舍整潔，不要在花圃或其他公共區域亂丟垃圾，若有空閒也可替新種下的苗木

澆澆水。 

4、夏天即將來臨，請同學提早清洗冷氣濾網，住宿組將各齋準備一只梯子，供齋長保管並自行規定

借用方式。 

 

*劉先生報告事項： 

第六次齋長會議中，靜齋齋長提出最近常發生整間房的信件遺失，可否加裝監視器，經查該齋

舍主機仍有空間可加裝，已轉知靜齋齋長知悉，目前等待該齋回覆是否已決定加裝。 

 

*呂先生報告事項： 

（一）鴻齋業務 

　 105 暑期、106 學年床位，預定於 5/1 至 5/12 受理，對象為境外舊生。 

（二）宿舍自治幹部 

AED 與 CPR 訓練： 

1. 本次訓練，訂於 5/20 辦理，地點為實齋講堂。 

2. 校本部之宿舍自治幹部，請依報名時段，前往上課。 

3. 南大校區幹部 12 位，全數安排於下午場次。 

齋長工作坊  

1. 現已有齋長提出計畫書、已審核通過。 

2. 因部分經費由其他計畫支出，該計畫於六月底將結束、關帳，因此請齋長於 5/5 前提出計畫、

6/5 前實施、6/12 前報帳。 

齋長研習報告，還請參閱附件二。 

（三）宿舍植樹活動 

已於 4/21（五）辦理，報名同學逾 140 位、並邀請各處室長官、同仁共襄盛舉。本次植樹區域

為清齋廣場、新齋花圃，種植樹種為金露花、杜鵑花、茶花、桂花，共計 750 棵。 

 

附 件 二



7 
 



8 
 



9 
 

１０５學年寒假齋長研習暨聯合參訪 

－學生住宿組報告－ 

報告整理：呂明諭 

前言與目的： 

本著「日益精進」之理念，自 93 學年以來，本校學生住宿組，即與
國立政治大學，共同参訪各大專院校之學生住宿環境，並進行聯合交流、
研習，使執行單位之行政人員、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共同集思廣益，以
增進本校之學生住宿各項軟體（制度面）、硬體（設施需求）為目的，並
進一步成為學生宿舍管理之標竿對象、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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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舍環境比較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長 榮 大 學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屋齡  約 36 年  約 20 年  30‐50 年 

房型 

4 人房 10 棟 

2 人房 4 棟 

4 人雅房、3 人

雅房、2 人套

房、4 人套房，

共 4 棟 

1 人房、2 人房、

4 人房，共 22 棟

總床位

數 

4158 床  2992 床  6685 床（校本

部） 

住宿滿

足率 

45%  29%  56% 

特色公

共空間 

團 體 諮 商 輔 導

室 

英 語 學 習 角 落

國 際 村 設 有 廚

房 

中 央 空 調

美 食 街

機 車 停 車 區

祈 禱 室

簡 易 廚 房

Ｋ 書 中 心

舞 蹈 教 室

宿舍活

動 

多 元 團 體 輔

導 ， 如 瑜 珈 舒

壓、遊戲治療、

舞蹈治療、電影

賞析、推動榮譽

宿舍 

返鄉專車、整潔

比 賽 與 安 全 檢

查、環保資源回

收、跳蚤市場、

宿 舍 滿 意 度 調

查活動、住宿生

座談會、節慶活

動 

齋民大會、迎新

活動、齋長工作

坊、期末慰問、

植樹活動 

大學部

房型 

２人房、４人房 ２ 人 房 、 ３ 人

房 、 ４ 人 房

２人房、４人房

研究所  ２ 人 房 ２ 人 房 單 人 、 ２ 人 房

生活設

施 

 鍋 爐 系 統

冬天 1630‐0000

夏天 1900‐2200

 熱 泵 系 統

2 4 小 時 運 轉

 太 陽 能 系 統

2 4 小 時 運 轉

 未 裝 太 陽 能

與 熱 泵

者，裝設電

熱 水 器 備

用 

 鍋 爐 系 統

每日 1800‐0000

 中 央 空 調 系

統 

 宿 舍 網 路 由

中 華 電 信

建 置 與 維

護 

 熱 水 器

無 限 定 時 段

 鍋 爐 系 統

無 限 定 時 段

 熱 泵 系 統

無 限 定 時 段

 部 分 大 學 部

宿 舍 有 電

熱 水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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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組織與管理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長 榮 大 學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管理

與決

策 

學生宿舍管理執行

委員會，副校長擔任

主席，每月召開常

會，相關事務之二級

單位出席、宿委會委

員、學生會等學生代

表出席 

經學生事務會

議決議、陳核

校長 

學生宿舍管理委

員會，學務長擔

任主席，住宿組

長為執行祕書，

相關事務之二級

單 位 任 當 然 委

員 、 各 學 院 代

表、齋長代表六

人 

執行

單位 

生活輔導組、宿舍服

務中心 

生輔組宿舍承

辦人 

學生住宿組 

辦公

室 

主任、工務助理 1

人、行政助理 2 人、

鍋爐技士 2 人，含 1

位派遣 

組長、宿舍事

務承辦人 6 人

組長、副組長、

助 理 管 理 師 1

人、行政助理 6

人及宿舍導師 1

人 

管理

員 

雨樹、翠亨、武嶺服

務站各 3 位，共 9

位 

派遣人力  一區、二區、三

區， 

共 16 位 

修繕 

線上系統報修，另有宿

網報修入口。宿服中心

之工務助理進行簡易維

修 ， 廠 商 負 責 委 外 修

繕，10 萬元以上修繕，

由總務處公開招標。一

般維修 3 天內完成，緊

急維修則立即進行。 

線上系統報修或

手填維修登記。

管理員若無法立

即修復，轉由營

繕組處理，一般

維修於 3 天內完

成。 

線上系統報修，由學

生住宿組負責所有

大、小型修繕，分派

工作項目，分管理員

自修、協作廠商維

修。一般維修 3 天內

完成，並追蹤逾期 3

天以上之維修項目。

生活

管理 

無熄大燈、無斷網、無

限制進出時間；設有門

禁管制之交誼廳，須向

宿服人員登記、有時間

限制；訪客進入寢室，

須穿戴規定之辨識衣

物，並徵得室友同意 

早 睡 寢 室 晚 上

11 時關閉有線

網路、大燈；晚

上 12 時夜間點

名 ； 0000~0530

門禁管制 

寧靜寢室內晚上 12

時熄大燈（一般

晚 2 時）、1 時關閉

有線網路；無限制

進出時間；部分公

共區域由齋長訂定

規範；訪客須向管

理中心登記，穿戴

規定之辨識衣物 

宿舍

經費 

專款專用、由宿舍執

行管理委員會核定 

校方經費支

出，總務處、

會計室控管 

專款專用，由宿

舍管理委員會核

定 

住宿

分配 

有保障離、外島，設

籍高雄市以外之學

生優先 

大一優先、寒

暑假不住宿、

舊生具優先資

格免抽籤 

研 究 生 舊 生 優

先、大一、大二

優先、相關規定

之身分別優先 



 
12

電費

收取 

區分 110V、220V，人工

抄表製單，期中、期末

出電費單，同學自行至

超商繳費 

含在住宿費，未

設立水電使用基

準、未收取超額

電費 

220V 之冷氣，採電費

計表、使用者付費，

以儲值機自行加

值，部分宿舍冷氣與

大燈共同計費。國際

學生宿舍廚房之使

用，採使用者付費 

三、學生自治組織 

  國立中山大學 長 榮 大 學 國立清華大學

組織架構 

學生宿舍自治

委員會（宿委

會），主任委員

1 人、副主任委

員 1 人、秘書

長 1 人、總務

長 1 人、行政

秘書 3 人，宿

舍棟長 13 人，

均為無償職，

棟村長為當然

委員，任期一

年。 

學生宿舍自治

委員會，設會

長 1 人、副會

長 1 人、活動

企劃部、公關

事務部、文書

資訊部、衛生

安全部、宿舍

生活部，為半

自 主 學 生 社

團 ， 另 有 舍

長、副舍長、

樓長，協助管

理宿舍。 

由齋長舉行齋

民大會，將相

關意見提報至

全校齋長聯席

會議。聯席會

議由各齋長組

成，正副召集

人由全體齋長

互推產生，正

副召集人性別

須異、或由住

宿 組 代 為 召

開。會議得邀

請生輔組主任

及學校相關人

員列席，討論

相關事務，並

向學校提出相

關建議案。 

運作方式 

每月召開一次

常會，主任委

員主持、秘書

長召集、自治

幹部與棟長出

席，必要時得

邀請學務處行

政人員、學生

會代表列席 

生輔組規畫年

度項目，交由

宿委會各部門

執行 

每個月至少得

召開一次 

四、學生自治幹部回饋意見 

議題一：如何讓自治幹部積極行使職務 

 明定齋長須完成的工作項目，由住宿組考核；明定無給薪幹部的服務時數，以維

持齋務辦理。 

 針對不積極的齋長，讓齋民行使罷免權；不積極的幹部，齋長須負起責任，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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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明確區別；或者讓工讀金，進行差異化的給付。 

 成立議會監督自治幹部。 

 以懲罰代替鼓勵。 

 設置獎懲制度，可以參考靜宜大學之制度。 

 完善、明文的獎懲制度；每月整理該月工作會報、公告於公佈欄及齋版 

 遴選幹部時須明確分配工作；訂定宿舍相關法規，有配套的獎懲制度。 

 設立即時性獎懲制度、提撥部分齋費給齋幹部，以作獎勵。 

 定期與幹部開檢討會 

議題二：未來活動規劃 

 體育競賽、音樂或才藝比賽。 

 齋長先行思考可行的活動方案，於齋民大會蒐集民意，以促進齋民的參與。 

 舉辦節慶活動、運動競賽；與其它宿舍合辦活動；大掃除。 

 電競大賽、電影欣賞會、牌藝比賽 

 溫馨母親節活動：書寫母親節卡片、寄送到府，或分送康乃馨、贈與家人。 

 由住宿組輔導，每學期進行各齋節能競賽，有配套獎勵、服務學習；多多舉辦宿

舍小幫手活動，鼓勵齋民參與。 

 舉辦桌遊等活動、聯絡齋民感情；整理廚房空間，和女宿共同舉辦烹飪同好會。

其他議題： 

 資源回收：如何讓齋民落實分類。 

 廚房設立門禁、用電開伙須計費處理，並參考中山大學制度：使用廚房須向一旁

宿服人員登記借卡、有使用時間之限制、須清理垃圾。 

自治幹部心得與建議： 

 建議事前分組、進行小組討論，較開放式舉手討論的效果好。 

 車程時間有點長、交流時間偏少。 

 充實的兩天。 

 中山、長榮等校之設置值得學習，覺得清大給予學生的自由很多。 

 謝謝住宿組和相關單位之安排、規畫，得以了解不同學校的宿舍運作。 

 每年向住宿組提出之建議，未見後續討論、作為，研習活動也不知其他齋長回饋

意見；應擇期開會、具名或不具名方式公布各齋之回饋意見，以思改進，住宿

組職員也須回饋心得與報告。 

五、本校學生宿舍管理之比較 

專責執行單位 

相較其他二校，國立中山大學雖有專責之宿舍服務中心，但尚未有中心主任；長榮

大學之宿舍規模、學生組成多為大學部，因此由生活輔導組二位雇員專責、四位校安人

員兼任。本校學生宿舍事務，由學生住宿組為責任單位，編制人力皆專責於學生宿舍事

務之執行，任務與責任分權，界定十分明確。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皆面臨經費逐年短絀，部分友校已將管理員之職缺，轉由派遣

人力，以降低自身經費支出。面對外在之經費短缺、內部新建宿舍之還款壓力，本校仍

致力於維持編制人力，力求穩定的人事環境、對宿舍事務富有經驗之人員、減少人事頻

繁異動、降低宿舍事務管理上的經驗流失、避免短期且一再重複的人員再訓。 

1. 宿舍管理之執行現況 

相較此次參訪之二校住宿床位數，本校之住宿人數、佔全校學生比例，均高於友校，

因此學生宿舍事務，須朝向高效率、可靠性兩大目標。修繕部分，本校以線上報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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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適時反應宿舍區待維護之硬體；且在修繕單開立三天後，列入追蹤項目，務必使

學生宿舍內之，達到 大化運作。而友校設立專責助理，負責修繕與鍋爐，有修繕、相

當專長與技能之人力編制，另因應時代演進，於各公共區域，設置 QR code、報修之便

利性，均可供本組作為借鏡。 

目前本校宿舍，已全面建置電表、落實使用者付費用電，採用自動儲值方式，供同

學能隨時加值卡片，未來逐步規畫，朝向將大燈與冷氣整合收費、廚房用電使用者付費。 

本校之境外生組成多元、數量龐大，為滿足境外生之需求，於衛浴設備加裝沖水器，

以符合境外生之衛生習慣，且設立祈禱室，提供穆斯林等其他人士使用。在房間規畫部

分，為讓大學部學生能有較寧靜之住宿需求，因此設立寧靜寢室；大學部學生之舊生，

可選擇二人、四人房型；研究生部分，除二人房型，更有單人房型可提供申請。 

生活設施方面，學生住宿組每年排程規畫，將各宿舍依排程整修期內裝、外部，使

宿舍能繼續延壽使用、維持學生宿舍品質。清華學子之校園生活多樣、學生致力於課業

與研究，因此未限制熱水供應，而配合節能減碳，於大學部宿舍試行電熱水器供應、鍋

爐節省供應熱水，近年已節省瓦斯近 20%之支出。 

本校學生住宿之分配，目前以身分區別，如學生會、校隊、清寒、中低收入戶、，

依不同申請期程，向本組辦理優先住宿、或分配宿舍，而部分友校，則有居住縣市之排

序，以讓外縣市學生相對的優先保障。 

2. 學生自治組織之運作現況 

相較本次參訪之二校、或其他友校之學生宿舍自治運作，本校之學生宿舍自治，可

謂高度學生自治、參與。本校之宿舍管理委員會，其齋長代表，佔近半組成員額、更有

全體齋長聯席會議之每月會報，可讓齋長及其代表，適時反應意見、給予建議。在不違

反宿舍規則前提下，齋長可自行訂定宿舍規範，經齋民大會同意後施行；部分公共空間

如交誼廳、簡易廚房，也由齋長自行管理、訂立規範、提出建議。 

長榮大學由半自主性社團，作為執行單位之輔助，學生實際負擔管理責任，包含宣

導重要事項、學生住宿秩序之維護、住宿環境之督導，作為宿舍事務執行單位之延伸；

而國立中山大學之宿舍管理，從校長參與留宿活動、副校長擔任宿舍管理執行委員會主

席、規畫諮商輔導等，可看出其層級與重視之高度。相較二校，本校之宿舍教育活動，

仍有待努力，待豐富宿舍生活，未來能讓宿舍區成為全方位之學習場所，有待宿舍導師

輔導自治幹部，規畫相關活動、充實工作坊內涵。 

近年來自治幹部之運作效能、對宿舍事務之熱忱、民選代表之公信力，上述三項逐

漸下降，在此次齋長研習，將議題帶入研習期間，已獲得自治幹部之意見回饋，未來將

參考意見回饋，積極進行協助與輔導、適度修改相關規範，使自治幹部恢復其對宿舍事

務之積極性、熱忱度、公信力。 

3. 與會單位之建議 

生活輔導共同出席參與，未來將持續協助住宿生之生活輔導，並與學生住宿組保持

良好溝通、並對宿舍管理之相關規範，適時提出相關建議。 

六、結語 

學生住宿組為本校學生宿舍之執行單位、專責單位，宿舍各項事務如水電、瓦斯、管線、

網路等，都須跨單位之協調、合作，本組將負起跨單位協調之樞紐，維持學生宿舍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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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同時持續精進自我，取經校內外各項優良典範，使學生宿舍事務流程簡化、電子化、

公開化，保持與學生自治幹部之暢通聯繫、協助民意無失真之傳達、調整制度與硬體以符

合實際需求。 後，共同維護良好、高度學生自治參與之住宿風氣。 

 


